上海市地方标准《林业植物线虫监测规范》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2019年5月，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提出编制上海市地方标准《林业植物线虫监测规范》的立项申请，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公开公示和组织专家评审后，同意立项，并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19年度第二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沪市监标技〔2019〕230号）批文，正式下达编制任务，由上海市林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二、背景情况
上海市园林绿化行业水平、花卉产业规模居全国前列。本市从省外调运及国外进口种苗数量巨大。据统计，2011-2014年上海口岸进境植物种苗货值达2亿美元，而种苗携带外来入侵物种的风险极高。2018-2020年上海口岸在进口展览用（崇明花博会、辰山植物园国际兰展）种苗、花卉截获检疫性植物线虫达20余批次。一旦重大疫情随种苗传入我市、爆发成灾，将严重威胁本市园林景观、农林业生产安全、生态安全。开展植物线虫的监测工作，发现疫情及时开展扑杀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开展植物线虫监测可参考的标准有：《植物有害生物调查监测指南》（GB/T 27618-2011）、《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技术规范》（LY/T 2516-2015）、《松材线虫普查监测技术规程》（GB/T 23478-2009）、《香蕉穿孔线虫监测规范》（GB/T 33036-2016）。但GB/T 27618-2011、LY/T 2516-2015是宏观层面的指南，是对植物各类病虫害通用的规范，对具体的植物线虫的监测工作针对性不强；GB/T 23478-2009、GB/T 33036-2016是针对具体的2种线虫监测规范，而植物线虫有很多种，其生活习性、寄生部位都不同，监测其他线虫时照搬这2种线虫的监测方法也不适用。因此，制定一个通用的林业植物线虫监测标准，以指导、规范我市外地调运、国外引进的植物携带线虫监测工作很有必要。
三、编制原则
1、原则与依据

1）原则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行业政策要求，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可操作性、协调性等原则进行编制。
在科学性上，贯彻最新的国标及行标的技术规定，内容正确，条款明确无歧义；在规范性上，遵循标准制定的一般程序，标准内容的编写顺序、编排格式等符合相关规定；在操作性上，本标准涵盖开展植物线虫监测的全部流程，各环节操作上的表达做到准确、清晰，简明扼要，充分满足使用者要求；在协调性上，与现行法律法规、行业政策、相关国标、行标等没有冲突。

2）依据
主要依据：《植物有害生物调查监测指南》（GB/T 27618-2011）、《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调查总则》（GB/T 23617-2009）、《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技术规范》（LY/T 2516-2015）、《林业主要有害生物调查总则》（LY/T 2011-2012）。
2、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编写，在遵循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前提下，结合了起草单位多年的线虫监测工作经验，与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相协调，并无重大冲突和矛盾。
四、起草过程
1、工作准备
编写组查询并收集我国法律法规、国家及行业标准、各省市地方标准有关线虫监测的内容，并广泛查阅了线虫监测的相关文献，以全面了解线虫监测调查的相关规定、技术标准、研究成果。
2、标准开题，形成初稿
2019年10月24日，上海市林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专家召开了本项目的开题咨询讨论会，专家组对团队资质、编写大纲、技术方案等内容进行了审核，提出了合理化意见和建议，同意该标准开题。2019年11月-2020年3月编写组根据开题咨询讨论会上专家组的意见和建议，落实编制任务，编制标准，形成初稿。
3、多方征询，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0年3月-2021年6月，开展第一轮行业专家意见征询，收集到来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和草原病虫害防治总站、江苏省林业有害生物检疫防治站、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福建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沈阳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浙江农林大学、宁波海关技术中心、云南海关技术中心、南京海关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心的专家意见。编写组汇总、整理专家意见，对相关内容进行修改。
2021年9月16日，上海市林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召开了专家咨询会。会议针对该标准进行了详细研讨，与会专家从内容、形式等方面提出宝贵意见并进行现场指导。会后，编写组充分讨论总结，结合线虫监测的实践经验与专家意见，对标准结构、主要内容等进行了重新调整和编写。
4、形成送审稿

5、形成报批稿
五、关键技术内容的说明
1、关于监测方法的说明
开展植物线虫监测工作时，应根据监测区域的特点、监测目的，选择相应的监测方法。本标准监测方法这部分内容的结构编排与LY/T 2516-2015保持一致；并参考GB/T 23617-2009增加了访问调查法的内容。故该部分按踏查法、临时标准地调查法、固定标准地调查法、场所调查法、辅助调查法、访问调查法、灾情调查法进行分类阐述。
2、关于监测时间的说明
开展监测工作时，监测方法不同，开展调查的时间、频次也不同：
1）踏查法：一年生植物在一个生长周期内踏查2次（同GB/T 33036-2016）；多年生植物踏查1年踏查2次，分别在春季、秋季（参考GB/T 23478-2009）。

2）临时标准地调查时间：同LY/T 2516-2015，根据前期踏查获取的信息，在被调查对象的主要发生期开展调查。
3）固定标准地调查时间：该法是按一定要求设立的固定标准地，通过系统、定期多次观测，获得定期连续性的线虫发生情况的调查方法。时间设置同踏查法。
4）场所调查时间：同GB/T 33036-2016，植物及其产品调入后立即进行1次调查和取样。
六、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文件规定了上海市开展林业植物线虫的监测方法、记录、线虫鉴定与保存、监测报告、档案保存的要求；对监测需准备的工具和仪器提出了要求；针对不同的监测区域分类提出了相应的监测方法，并就各项监测方法的技术要点进行分类阐明；规定了监测时需记录的要素；规定了应对采集的标本进行分离、鉴定、制作标本保存；在监测结果方面，阐明了监测结果需包含的要素，并规定对监测结果进行汇总形成监测报告；在档案保存方面，规定了应妥善保存监测结果、监测原始记录。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结果及理由

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标准实施建议

为使本标准在上海市林业植物线虫监测工作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建议如下：

一、对本标准的宣传贯彻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在有可能使用本标准的本市口岸、林业站、农技推广技术中心、农委等相关部门加强宣传和培训，使标准的应用真正用到实处。
二、对标准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及时发现标准执行中的问题不断修改完善，提升标准水平，提高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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